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闽南师范大学教务处文件 

教务〔2024〕93号 

 
 

 

闽南师范大学关于组织开展 2023-2024 学年 

第二学期本科教学网上评教工作的通知 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做好 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教师教学及课程的网上测

评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加评教人员 

1.全体在校本科生 

2.全体本科教学任课教师 

3.各教学单位处级领导干部 

4.校院两级教学督导 

二、评教时间 



本次网上评教时间定为 6 月 17日-9 月 8 日。请各教学单位

组织相关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及时评教，评教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

请及时与教务处质量管理科联系。 

三、操作流程 

登入闽南师范大学主页，进入教学科研导航条→教务教学管

理系统。或进入教务处网页：1.从教务教学管理系统内网或者外

网登录→2.用户登录→3.输入用户名(学生学号、教师工号)→4.

输入密码→5.登录→6.教学评价菜单。 

四、评教要求 

1.评教工作事关师生权益，请各教学单位认真负责、精心组

织，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评教工作。 

2.参加评教的师生要树立质量意识、责任意识，坚持客观公

正评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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